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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推動電動單車  
 
 

謝謝你於 2016 年 6 月 8 日的來函，轉述郭家麒議員有

關推動電動單車的事宜。本局現回覆如下。  
 

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(第 374 章 )，「單車」指經設計及

構造為使用踏板驅動的兩輪車輛，「電單車」指不論是否附有側車

的兩輪汽車，而「汽車」則指任何由機械驅動（包括電力驅動及

汽油驅動）的車輛。根據上述定義，裝有電動馬達的單車屬於機

械驅動的兩輪車輛，屬於電單車的一種，須由運輸署進行車輛檢

驗，車主亦須向運輸署領牌。  
 
 

我們明白隨著科技日新月異，市面上出現不同種類的代

步工具。在跟隨科技發展之餘，我們亦需要考慮這些代步工具會

否構成道路安全及執法問題，或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。運輸署一

直密切留意海外地區及市面上代步工具的發展情況，並衡量它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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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道路安全和交通流量的影響。針對電動單車，運輸署留意到一

些地區如台灣、英國及日本等，均透過立法程序，容許指定規格

的電動單車毋需登記或領牌而在道路上行駛，例如為電動單車特

設一項新的車輛類別。運輸及房屋局及運輸署正研究電動單車在

本港使用的事宜，並會考慮上述提及的因素及海外地區的經驗等。 
 
 
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 

(劉俊彥          代行 ) 
 
 
 
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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